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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净利润应直接用于全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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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全体国民是国有企业的当然股东。国企理所当然的应当向股东分红。同

时，国企向国民股东分红，有利于全体国民共同关心、支持、监督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利

于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目前——企业经营价值观念严重紊乱的今天，更具有强烈的紧迫性。 

 
  关键词：国企分红 全民股东 公平正义 

 

  一、国有企业净利润应当直接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 

 

    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全体国民是国有企业的当然股东。被投资企业向股东分红，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国民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利要求企业分红。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

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

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①尤其在我国，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当今中国社会

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

贫困型三个子阶层。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发展型10%、温饱型70%、贫

困型10%），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②对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

而言，他们尤其需要国有企业向他们分红，享受股东的待遇和权利，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贫

困型、温饱型劳动者连基本的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生理、安全的低层次基本需求尚未得到一定程

度的满足，他们如何和谐的生活？社会如何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讲和谐社会有何意义？ 

 

  据报道，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9600亿元人民币，③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16200亿元人民

币。④国有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普遍都享受了一般劳动者不可企及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并且国有企业

的利润之所以在近几年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对诸多

国有资源和经济要素享有垄断经营的权利，单方面决定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名国资委官员曾坦言：

“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⑤而涨价的部分，最终

都被全体国民承担。这对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是极不公正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员工因控制、掌

握了国有资产而获得高工资、高福利，而其他国民则一无所获，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因此，国

有企业必须也应当向全体国民股东直接分红。考虑到货币使用的边际效应，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如黄光

裕、张茜等人，每年分给他（她）500元钱，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对贫困山区的农民、

城市下岗工人等人来说，500元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直接分红应

当向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倾斜，想必其他强势阶层的人对这区区几百元钱应该不会太在意吧。本人以

为发展型劳动者阶层以上的人员均应自动放弃分红，以使国家有一点“家”的味道而和谐一点。 

 

  二、将国有企业净利润部分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

共支出。国有企业应当向全体国民分红，这种分红一是直接分给国民股东；二是将其转交给财政，直接

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国有企业净利润，不应与其他财政收入混在一起用于财政支出，应当专款专



用。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

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⑥有专家提出，用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弥补这一缺

口，从长远考虑，也可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

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⑦国有企业净利润用

于社会的养老保险，在数额上有保障，且十分的公正。 

 

  三、国企分红，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且有利于国企的发展。 

 

  国有企业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使国企承担应当向全体国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目前

多数处于具有优势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电信、银行、石化、石油、能源等。国企利润只有向全体国民股

东分红，才能说国企占有优势的垄断行业地位是有一定道理和公平的，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全体国

民股东共有，而私营企业的利润属于投资者个人。同时，国企向国民股东分红，其利润越高，对国民的

分红也就越多，这必将促使全体国民共同关心、监督、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比较容易在实质上落实对工人的安全、工资、福利等保障，易于实际贯

彻执行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法规。国有企业的发展尤其在现阶段，私有资本处于一个相对野蛮的原始积

累阶段，一些资本家及其附庸的中产阶级，无视劳动者阶级的合法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肆意侵

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使社会形成一种公正、严

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社会环境，迫使私营企业在这方面向国有企业看齐，否则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

责，其员工队伍将极不稳定而严重影响其发展。 

 

  例如目前的通货膨胀，物价年年在涨，而工人的工资不涨甚至有所下降，即使上涨也跟不上物价的

上涨幅度。从公正和理性的角度讲，工资的上涨至少不能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而私营很难执行工资上

涨幅度等于或超过物价的上涨幅度。在市场机制下，国家也不可能强迫私营企业为工人增加工资，而国

有企业则比较容易作到，事实也是如此。这就无疑给私营企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随着物价

的上涨为工人增加工资。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也能有效的降低两极分化的程度，减少不同阶级之间的

摩擦和矛盾，使社会平稳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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